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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潍坊国投申请融资借款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事项内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晨生态”或

“公司”）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满足公司经营业务对流动资金周转需求，拟

向潍坊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国投”）申请融资借款，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法定代表人在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额度内签署具体借款协

议，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事项之日起一年（在授权期限内可在

不超过 5 亿元额度内循环使用）。 

2、关联关系说明：2023 年 8 月 24 日，公司收到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市城投集团”）通知，其持有的美晨生态

311,802,306 股（持股比例 21.62%）股份拟将无偿划入潍坊国投。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关于国有股

份无偿划转获得潍坊市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4）、《山东美

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尚未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本次

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规定的情形，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潍坊国投申请融资借款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本次关联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法人潍坊市城投集团和潍坊国投需在股东大会上对该事项回避



表决，该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名称：潍坊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来华  

注册资本：21,338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0MA3RYF281A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企业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民生东街 1070 号恒易宝莲金融中心宝莲大

厦 B1007 室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高新技术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投资、管理

及经营；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产权经营管理及处置；自有资产的租赁（不含金

融租赁、融资租赁）；项目管理及咨询服务，组织企业展览展示。（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潍坊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潍坊市国资委”）持有潍坊国

投 100%的股权。 

潍坊市国资委系潍坊国投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潍坊市国资委是潍坊市

政府下属政府机构，代表市政府对地方国有企业履行监管责任。 

2、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潍坊国投是由潍坊市人民政府出资设立，授权潍坊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21,338 万元。 

公司经营宗旨是紧紧围绕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思

路和市委、市政府及市国资委的战略部署，积极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导向、结构调

整和资本经营的职能，不断盘活存量、优化增量，促进国有资产资本化和国有资

本证券化，提升国有资本运营质量与效益，实现国有资本价值最大化。 

未来，公司将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国企责任，不断创新、优化管理、稳健经

营、科学发展，将公司打造成为资本布局合理、盈利能力突出、管理规范高效、

市场竞争力强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为潍坊经济发展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3、2022 年度潍坊国投营业收入 5,996.81 万元，净利润-1,086.97 万元；2022

https://www.qcc.com/pl/p5983cafd25cd531908a9008ca2e3058.html


年末净资产 30,688.63 万元，总资产 129,331.75 万元。 

4、潍坊国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公司向潍坊国投申请融资借

款，参照市场利率水平，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借款年利率为不超过 7.5%。 

四、授权事项的主要内容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法定代表人在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额度内签署具体

借款协议，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事项之日起一年（在授权期限

内可在不超过 5 亿元额度内循环使用）。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及授权事项是为了提高公司筹资效率，满足公司经营业务

对流动资金周转需求，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对公司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2、本次关联交易及授权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产生负面影响，对公司会计核算方式及公司独立性无影响，公司主要业

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3、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决策程序严格按照公司

的相关制度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积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与该关联人的各类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对该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美晨生态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

则，对公司向潍坊国投申请融资借款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

认真的事前审查，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意见如下： 

关于公司向潍坊国投申请融资借款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公



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上述关联交易及授权事项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循了自愿、公平、公允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可该项

关联交易及授权事项，同意将本次事项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2、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核查，本次公司向潍坊国投申请融资借款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暨关联交易

事项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有利于公司的经营与发展。我们认为，本次关联

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潍坊市城投集团和潍坊国

投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及授权事项时，审议

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0 月 17 日 


